文凭验证办理程序

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征信部是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授权的深圳地区唯一的开展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的专门机构，提供大专以上（含大专）境内文凭的验证服务。提供有关学历问题的咨询解答。
1、填写学历认证申请表；

2、单位验证需出示介绍信并提交待验证原件及复印件，同时需提供证书所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个人验证提供需待验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同时提供证书所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属普通、成人、自考专科升本科的需同时带备专科毕业证书；接教育部有关通知，属开放式教育的网络（远程）教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专升本的必须同时交验专科毕业证书；

5、属自考高中起点本科的证书须提供学籍档案；

6、军校普通高考入学的需要提供入学批准书、学校证明、军籍证明（转业证、军官证）；参军后报考军校的需要提供入学批准书、入伍批准书、学校证书、军籍证明（转业证、军官证）；函授学习需要提供入伍批准书、学校证明、军籍证明（转业证、军官证）；

7、党校的验证范围目前只限于深圳地方学区发放的中央党校或广东省委党校证书；（提供原件）

8、学位证验证，需提供学位原件；

9、按教育部要求，2000年以前（含2000年）的高校毕业证请提供：

（1）该校档案馆出具的学历证明，经办人签字盖章并留下联系电话；

（2）当年的录取名册复印件学校或档案馆加盖公章（录取名册在该校档案馆）；
（3）毕业生登记表（在个人学习档案里）。
